附件1
吉林省环境影响评价审查专家申请表

（自荐□单位推荐□）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最高学历
	
	

	身份证号
	
	所学专业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通讯地址
	
	单位电话/传真
	

	专业技术职称及任职时间
	
	现从事专业
	

	电子邮箱
	
	手   机
	

	单位类型
	□事业单位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环评机构  □企业  □其他

	环评工程师、环保工程师、核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号（如有）
	

	专业领域
（最多三项） 
	1、水环境 ：□地表水 □地下水；2、大气环境；3、声环境： □噪声 □振动
4、固体废物：□生活垃圾 □一般工业固废 □危险废物；5、生态环境：□水土保持 □陆生植物生态 □陆生动物生态 □水生生态 □城市生态 □景观生态 □生物安全；6、环境地学：□环境地理 □环境地质 □土壤环境 □环境地球化学；7、人群健康：□环境医学 □环境病理学 □劳动卫生；8、环境工程：□污水处理 □废气治理 □固废处置 □噪声防治 □生态治理 □环境管理及环境规划 □工艺设计 □环境监测 □环境风险 □辐射环境； 9、□其他(注明具体专业领域)

	行业领域
（最多三项）
	□轻工、纺织、化纤 □化工及医药 □石化 □石油、天然气 □煤炭 □机械电子 □建筑材料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火电 □农林牧渔业□水利、水电 □采矿 □选矿 □交通运输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 □地质勘查 □社会服务及区域开发 □其他(注明具体行业领域)

	个
人
简
 历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主要成果，不超过300字）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人意见：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技术职称扫描件（须附件）；
      2.环评工程师扫描件（若有须附件）；
      3.专家组长的申请人需在个人简历最后单独说明能够承担的行业领域及突出造诣
      4.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二寸相片（须附件）。


附件2
吉林省环境影响评价审查专家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学 历
	所学专业
	职称/职务
	现从事专业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备注

	
	
	
	
	
	
	
	
	
	
	

	
	
	
	
	
	
	
	
	
	
	

	
	
	
	
	
	
	
	
	
	
	

	
	
	
	
	
	
	
	
	
	
	

	
	
	
	
	
	
	
	
	
	
	

	
	
	
	
	
	
	
	
	
	
	


推荐单位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附件3

行业领域分类

一、轻工、纺织、化纤：指各种化学纤维、棉、毛、丝、绢等制造以及服装、鞋帽、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的生产、加工项目；食品、饮料、酒类、烟草、纸及纸制品、印刷业、人造板、家具、记录媒介的制造及加工等项目；
二、化工及医药：指基本化学原料、化肥、农药、有机化学品、合成材料、感光材料、日用化学品及专用化学品的生产加工与制造项目；各种化学药品原药、化学药品制剂、中药材及中成药、动物药品、生物制品的制造及加工项目；
三、石化：人造原油、原油、石油制品，焦碳（含煤气）的加工制造项目；
四、石油、天然气：石油开采、天然气、页岩气开采（含净化）、油库（不含加油站的油库）、气库（不含加气站的气库）、石油、天然气、成品油管线（不含城市天然气管线）等；
五、煤炭：指煤层气开采、煤炭开采、洗选、配煤、煤炭储存、集运、型煤、水煤浆生产等；
六、机械、电子：指普通机械、金属加工机械、通用设备、轴承和阀门、通用零部件、铸锻件、机电、石化、轻纺等专用设备、农林牧渔水利机械、医疗机械、交通运输设备、航空航天器、武器弹药、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及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家用电器及金属制品的制造、加工及修理项目；电子加工项目等；
七、建筑材料：指水泥、玻璃、陶瓷、石灰、砖瓦、石棉等各种工业及民用建筑材料制造与加工项目等；
八、地质勘查：指基础地理勘查、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查、矿产资源地质勘查（包括勘探活动）等；
九、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指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稀有金属的冶炼及压延加工等项目；
十、火电：指各种火电、输变电工程、蒸汽、热水生产等项目；
十一、农、林、牧、渔业：指农、林、牧、渔业的资源开发、养殖及其服务项目等；
十二、水利、水电：指水库、灌溉、引水、堤坝，水电、潮汐发电等建设项目；
十三、采矿：指煤炭、金属和非金属矿等采矿工程项目；
十四、选矿：指金属和非金属矿等选矿工程项目；
十五、交通运输：指公路、铁路、地铁、城市交通、桥梁、隧道、港口、码头、航道、水下管线、水下通道、光纤光缆、管线、管道、仓储建设及相关工程；
十六、建筑、市政公用工程：指房地产、停车场、污水处理厂、城市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园林、绿化等城市建设项目及综合整治项目；
十七、社会服务及区域开发：指各种卫生、体育、文化、教育、旅游、娱乐、商业、餐饮、社会福利、科学研究等建设项目；各种流域开发、开发区建设、城市新区建设和旧区改建的区域性开发项目。
附件4

专家承诺书

 入选吉林省环境影响评价审查专家库，我将严格遵守并认真执行专家库各项规章制度，并作出如下承诺：
1.忠于职守，客观公正。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工作中坚持原则，不受任何权势、利益主体和人情的左右，科学、公正地提供咨询；在评估项目与自身利益相关或可能失去公正性和客观性时，主动回避参与该项目的技术评估。
2.科学严谨，谨言慎行。技术评估会前认真研读环评文件并严格把关；会前起草书面意见，意见明确、具体，并对提出的意见负责；不对外泄露尚未公开的评估信息和商业秘密。
3.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不收取项目建设单位、评价单位或个人等利益相关方给予的礼金、有价证券、银行卡、购物卡等；不参加利益相关方组织的营业性娱乐活动和旅游；不在利益相关方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4.自觉接受专家库管理部门的监督、考核。

                            
                          签名:

                              年   月   日
